《关于进一步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的通知》政策解读方案
一、解读形式

以政策问答的形式解读。

二、解读渠道

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 
三、解读时间

相关解读材料与《关于进一步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通知》同期发布。
四、解读材料

详见附件。

附件：《关于进一步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
附件

《关于进一步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

问题一：《关于进一步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通知》中明确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启动业主表决比例与钦市建字〔2019〕146号文件规定有什么不同？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与《民法典》相配套衔接，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协商启动的业主表决比例由《钦州市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钦市建字〔2019〕146号）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就加装电梯方案和电梯维护管理等有关问题与拟加装电梯单元专有部分的所有业主进行充分协商，经专有部分占该单元住宅总建筑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户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订协议。加装电梯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业主的同意”，调整为“既有住宅需要加装电梯的，申请人应当征求所在楼栋或单元全体业主意见，由本楼栋或单元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后，签订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协议书。加装电梯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征得该专有部分业主的同意”。


问题二：对比钦市建字〔2019〕146号文件，《通知》中明确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政策适用范围有哪些变化？

答：在钦市建字〔2019〕146号等文件基础上，《通知》扩大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政策的适用范围，即包括：2018年12月6日以前，部队在国有土地上建设的四～九层无电梯集资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军休所）、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居住小区（包括军休干部休养所、军休干部服务管理站）既有住宅；实际为个人所有但未办理个人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四～九层无电梯单位自管房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集体（公有）产权住宅、集资建房，当能够提供房屋产权所属单位对房产使用人等有关情况说明，且房屋产权所属单位及房产使用人同意加装电梯的，适用加装电梯有关政策。
问题三：如何保障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质量安全？

答：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房屋建成后再实施的改造项目，包含基坑开挖、土建施工等建设工程和电梯安装等特种设备安装行为。为加强对加装电梯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实施“双线监管”，即土建施工质量安全监管和电梯安装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问题四：因加装电梯受到影响的业主提出实名制书面反对意见时，该如何进行协商调解？

答：针对公示和工程建设期间相关利害关系人可能提出实名制反对意见这一情况，《通知》明确需引导相关当事人先行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加装电梯过程中的利益平衡、权益受损等事宜，也可以委托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街道办事处、属地人民政府、原房改房售房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等进行协调。如自我协商不成或经业主委员会组织协商后仍未成功调解的，由属地社区居委会、街道或者人民政府通过召开协调会、听证会等方式组织调解，积极搭建沟通协商平台，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尽可能消除意见分歧、达成共识，实现政府引导、居民自治、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为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等群体对加装电梯的迫切需求，《通知》明确提出，对于涉及老年人、残疾人、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居住的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各相关单位、部门应当加大调解力度，积极引导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化解纠纷。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后，签订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协议书





既有住宅需要加装电梯的


申请人应当征求所在楼栋或单元全体业主意见





由本楼栋或单元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





土建施工


质量安全监管


依法依规办理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或告知





电梯安装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依法办理安装告知、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使用登记








双线监管





对除电梯设施设备及电梯安装造价外，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土建施工阶段：办理施工告知





竣工验收阶段：办理验收告知





对除电梯设施设备及电梯安装造价外，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含）且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含）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土建施工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





竣工验收阶段：办理验收备案





相关当事人先行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加装电梯过程中的利益平衡、权益受损等事宜





委托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街道办事处、属地人民政府、原房改房售房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等进行协调





也可以





业主之间协商或者调解不成功的，可依法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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